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资企业登记便利化措施

（2026年）

一、互认证明文件。拓宽国（境）外投资者主体资格文件或身份证明使用范围。国（境）外投资者登记注册外资企业， 可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一）在省内已设立过外资企业的，提交有效期内的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复印件，并加盖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档案查询专用章。

（二）在北京、天津、河北、广东、广西已设立过外资企业的，提交有效期内的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复印件，并由收取原件的登记机关加盖档案证明章。

属于第一款情形，无需再提交新的公证、认证或附加证明书。申请人存在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上述规定。
二、完善核验渠道。完善国（境）外自然人在线身份核验。开通国（境）外自然人“银行卡+预留手机号码”在线身份核验、电子签名，持银联银行卡的国（境）外自然人，可以全程网上办理外资企业登记。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法定代表人，可在线进行身份核验后，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三、实行专席服务。实行登记注册外语专席跟办服务。设立外资企业登记外语专席，升级“外资业务服务专员”为“外语专席注册专员”，提供事前多语帮办、即时确认办理、延伸业务衔接的全程跟办服务。
四、本措施具体应用问题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五、本措施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 月  日。

